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邢台市交通运输局

关于印发《外地货运车辆疫情防控明白纸》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、局直相关单位：

近期，全国各地疫情呈现多点散发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，

为进一步落实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的总体要求，切实做好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加强外地大货车疫情管控，市局起草了《外

地货运车辆疫情防控明白纸》，请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，在企业、

货运场站、沿街饭店、汽修、加油站等重点场所，第一时间开展

宣传发放工作，加大管控力度，教育引导全市企业、货运场站及

外地货运司机增强防控意识，积极参与疫情防控，主动做好自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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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，筑牢疫情防控工作的交通防线。

邢台市交通运输局

2022 年 3 月 9日

（联系人：景涛 联系方式：1393099978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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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地货运车辆疫情防控明白纸

1.外地货车来邢承运或配送货物，要向目的地企业（单位）

提前报备。报备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：始发地、货物名称、

车辆牌号、驾驶员及随车人员信息、联系方式、核酸检测、疫苗

接种情况等。中高风险地区暂缓来邢。

2.货车驾驶员及随车人员要正确佩戴口罩，随车携带消毒湿

巾、手消毒剂等防护用品，作业前后进行消毒或洗手，防止疫情

感染。

3.车辆进入场站前，要认真查验驾驶人员和随车人员的体温

情况及健康码、行程码，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等，如实登记

车辆、人员详细信息核对无误后，对车辆及货物外包装进行全面

消毒，方可放行入场。

4.车辆进出场站时，司机及随行人员应当避免与门卫值班

员、工作人员有不必要的接触。在向企业员工传输、递交配送文

件前应当洗手或消毒。

5.提倡设立“外地货车专用停车位”，为驾驶员及随行人员

提供固定活动区域，有独立使用的卫生间及盥洗室，安排专人增

加对司机活动区域及车辆停放区域进行消毒频次，对产生的废弃

品进行统一处理。

6.驾驶员及随车人员原则上不下车、不与他人接触。必要时

要在规定区域内活动，缩小活动范围。禁止货车驾驶员和随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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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参与卸货工作，减少人员接触。负责装卸的工作人员要固定岗

位，严禁交叉作业。

7.货物混载时，应当合理安排货物分布，尽量使每批货物分

区域单独摆放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
8.做好离场外地货车登记，对车辆来邢时间、停留时间、离

邢时间进行记录，建立运输货物及运输车辆台账，做到每批次货

物来源可追溯，去向可查询。

9.对有问题车辆，要第一时间报告属地防控部门，并要求驾

驶员及随车人员不得下车走动，等待防控部门处置，不得擅自放

行车辆入场、离场。

10.货源企业或目的地企业每日至少对办公区、作业区、卫

生间、设施设备等进行一次消毒每周至少组织对装卸等一线工作

人员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督促员工按期接种新冠疫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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